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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5-100 年臺灣地區工作餘命趨勢分析 

經建會 人力規劃處
 

102 年 9 月 26 日 

生命表的編製在於明瞭國民平均餘命之水準，即將某一時期人口

之出生、死亡資料予以歸納計算，求得依性別及年齡別之死亡機率、

生存機率及平均餘命等，可藉此瞭解國民健康及生命消長情形。在人

力資源規劃研究範疇中，則可經由工作生命表的編製，求得兩性之工

作餘命及各年齡組勞動力、就業進退人數等相關訊息，作為整體人力

資源規劃之參考，並瞭解勞動者因傷殘、結婚或生育等影響因素，在

勞動力參與生命歷程中所造成之時間損失。由於精確工作生命表的編

製，須考慮勞動者工作生涯變化狀態，情境之設定較為複雜。故此，

僅就內政部歷年發布之簡易生命表中，15 歲以上 5 歲年齡組死亡機

率，及行政院主計總處人力資源調查之 5 歲年齡組勞動力參與率等 2

項資料，經由工作生命表，計算85-100年工作餘命並進行趨勢分析。 

1. 男性平均餘命及工作餘命 

觀察 85-100 年時間趨勢資料可知，臺灣地區 15 歲以上男性勞

動者之平均餘命及工作餘命，皆呈現緩步上升趨勢。以 85 年為例，

若以 45 歲
1
為觀察年齡的分界，45 歲以下勞動者平均餘命為 35 年以

上(40-44 歲為 35.29 年)，工作餘命均為 21 年以上(40-44 歲為 21.84

年)，兩者餘命相減後呈 13.5 年差距。而 45 歲以上勞動者平均餘命

有 15 年以上(65-69 歲為 15.54 年)，工作餘命則為 4 年有餘(65 歲以

上為 4.01 年)，兩者相減後，有 11.5 年差距。 

而至 100 年， 45 歲以下男性勞動者平均餘命為 37 年以上

(40-44歲為37.86年)，工作餘命則超過21年(40-44歲為21.03年)，

兩者相減後仍有 16.8 年之差距。而 45 歲以上勞動者平均餘命為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「就業服務法」第 2 條明訂，中高齡者係指年滿 45 歲至 65 歲之國民，故本文以 45 歲為觀察
年齡之分界點。 

新聞稿 



-2- 
 

年以上(65-69歲為17.49年)，工作餘命則超過4年(65歲以上為4.67

年)，兩者差距為 12.8 年。大體來說，85-100 年 15 歲以上男性各年

齡組平均餘命和工作餘命固呈現上升趨勢，然因平均餘命增幅較工作

餘命長，因此，兩者餘命差距亦隨時間變動而增大。(詳表 1 及圖 1) 

2. 女性平均餘命及工作餘命  

若觀察 85-100 年時間序列資料可知，臺灣地區 15 歲以上女性

勞動者之平均餘命及生命餘命，與男性呈現一致之上升趨勢。85 年 

45 歲以下勞動者平均餘命在 39 年以上(40-44 歲為 39.76 年)，工作

餘命尚有 17 年餘(40-44 歲為 17.84 年)，兩者間達 21.9 年差距。而

45 歲以上勞動者平均餘命在 17 年以上(65-69 歲為 17.65 年)，工作

餘命則仍將近 4 年(65 歲以上為 3.94 年)，兩者相減仍有 13.7 年差

距。 

100 年 45 歲以下女性勞動者平均餘命仍在 43 年以上(40-44 歲

為 43.74 年)，工作餘命則尚有 17 年多(40-44 歲為 17.44 年)，兩者

相減相差 26.3 年以上。而 45 歲以上勞動者之平均餘命將近 21 年

(65-69 歲為 20.91 年)，工作餘命尚有 4 年多(65 歲以上為 4.86 年)，

兩者相減之差距為 16.1 年。 

3.兩性差異比較 

大體來說，85-100 年 15 歲以上女性平均餘命和工作餘命與男

性相同，皆呈上升趨勢，且兩者差距亦隨時間變動而增大，然就兩性

生命餘命和工作餘命差距的大小觀之，女性差距仍較男性為大，顯見

女性除工作生涯期間較男性短暫外，另在退出勞動市場後的生存期間，

亦較男性為長。(詳表 1 及圖 2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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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結語 

工作餘命估算過程雖較繁雜，然經由相關變數試算，過程及最後

結果除可提供政府及相關單位作為未來勞動力進退推估之依據，以進

一步規劃人力資源相關政策外，若勞動者工作生涯受到某些因素(如

傷殘等)之影響，導致無法繼續工作要求賠償時，經由工作餘命的試

算，亦可作為民事傷害訴訟案件之判斷依據。 

再者，面對急遽高齡化及少子化，未來社會可能面臨許多潛在的

經社發展挑戰，如究竟勞動者退休後仍有多少存活餘命，法定退休年

限應如何合理制定，方能顧及勞動力進退的衡平發展，甚或社會安全

制度世代間公平正義的設計等，均可透過工作餘命試算及趨勢分析，

進一步掌握勞動者工作生涯歷程之發展，以作為政策制定之重要參

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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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 85、90、95 及 100 年各年平均餘命及工作餘命2  

 

年齡別 

85 年 90 年 95 年 100 年 

男性 

平均餘命 工作餘命 平均餘命 工作餘命 平均餘命 工作餘命 平均餘命 工作餘命 

15-19 58.28 45.37 59.87 44.73 60.53 44.46 61.51 45.08 

20-24 53.61 40.59 55.10 39.88 55.72 39.59 56.65 40.18 

25-29 48.97 35.85 50.36 35.06 50.96 34.76 51.85 35.32 

30-34 44.33 31.13 45.66 30.27 46.27 29.97 47.08 30.47 

35-39 39.78 26.43 41.04 25.52 41.69 25.24 42.39 25.68 

40-44 35.29 21.84 36.54 20.95 37.24 20.69 37.86 21.03 

45-49 30.93 17.43 32.18 16.66 32.93 16.45 33.50 16.69 

50-54 26.72 13.41 27.94 12.85 28.76 12.64 29.29 12.90 

55-59 22.74 9.79 23.88 9.61 24.74 9.48 25.19 9.76 

60-64 19.00 6.70 20.08 6.76 20.88 7.05 21.25 7.32 

65+ 15.543 4.01 16.54 3.99 17.26 4.42 17.49 4.67 

 女性 

平均餘命 工作餘命 平均餘命 工作餘命 平均餘命 工作餘命 平均餘命 工作餘命 

15-19 63.89 39.69 65.60 38.45 66.99 38.05 68.14 38.09 

20-24 59.04 34.77 60.72 33.51 62.08 33.10 63.22 33.13 

25-29 54.18 29.86 55.85 28.58 57.20 28.16 58.32 28.17 

30-34 49.35 26.18 50.97 24.63 52.34 24.16 53.42 24.55 

35-39 44.53 22.65 46.13 21.04 47.50 20.71 48.56 21.61 

40-44 39.76 17.84 41.35 16.80 42.70 16.69 43.74 17.44 

45-49 35.05 13.76 36.62 12.96 37.97 12.96 38.97 13.44 

50-54 30.45 10.88 31.97 10.03 33.30 9.97 34.29 10.33 

55-59 25.99 8.72 27.44 8.18 28.76 8.01 29.71 7.98 

60-64 21.70 6.53 23.13 6.61 24.37 7.09 25.23 6.56 

65+ 17.65 3.94 19.01 4.31 20.18 4.83 20.91 4.86 

資料來源：內政部「臺灣地區簡易生命表」，85-100 年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
 有關工作餘命簡易計算方法，請參閱附錄。 

3
 因內政部簡易生命表最後 5 歲年齡組為 85 歲以上，與主計總處勞動力最後 5 歲年齡組為 65
歲以上有所差異，本表平均餘命 65 歲以上數字係指 65-69 歲之平均餘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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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 85-100 年 15-65 歲以上男性 5 歲年齡組生命餘命及工作餘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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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2  85-100 年 15-65 歲以上女性 5 歲年齡組生命餘命及工作餘命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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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
工作餘命簡易計算方式 

1.年齡組勞動力參與率（nWx）：某年齡組勞動力參與率係該年齡組勞動力佔同年齡組民間人

口之比率。 

2.期中生存勞動力延年數（nLwx）：nLwx係假定之勞動力，依該年齡組之生存人口延年數（nLx）

和勞動力參與率（nWx）之乘積，由下列公式推算而得：nLwx

＝nLx × nWx 

3.期中生存勞動力延年數以上累加：（nTwx）係 nLwx 之以上累加數，推計公式 

為： nTwx ＝     nLwj，亦即 nLwx之以上累加。 

4.期初生存勞動力（nLwx）：nLx中對應之 nLwx表示係在某一年齡組之期初生存勞動力，其推算

公式為：nlwx＝（nLwx-1＋nLwx）/2n 

5.平均工作餘命（e
。

wx）：某年齡組之平均工作餘命，表示該年齡組勞動者尚可繼續工作之平

均年數。其推算公式為： e
。

wx＝nTwx/ nlwx 


